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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則:
1. 因應世運各項運動比賽場地訊號收錄需求，規畫採購MMC收錄/播出系統，含可排程收錄/播放控制軟、硬體及影音伺服器。

2. 投標廠商之資格及文件：
(1) 投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投標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2) 營業稅繳稅證明。
(3) 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4) 投標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 投標廠商維修人員經原廠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或投標廠商同意於得標後半年內設置自有或特約維修站之證明，至少須有一位具有維修經驗的專屬工程師之證明。
· 投標廠商須提供維修零件能力之證明。
(5) 各項資格證明文件以影本為原則，公視基金會得要求投標廠商提供各該證明文件正本供查驗。
3.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中國大陸除外）
4. 得標廠商於交貨時，主要設備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
5. 系統施工前需繪製詳細之系統接線圖及施工進度表，在取得本會認可後方可施工。

6. 本採購案裝機期間立約商必需指派駐點工程師（Project Manager）提供裝機指導。
7. 交貨、裝機測試及驗收：
(1) 交貨、裝機測試及驗收完成時間：
· 2009/06/10前完成交貨。
· 2009/06/20前完成裝機及測試。
· 2009/07/10前完成驗收。
(2) 立約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完全責任施工(turnkey) ，負責系統之完整及設備之性能保證，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線材、接頭等，立約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除依罰則處置外，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立約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3) 本工程所使用之所有線材、接頭、附件等均應為原廠指定之型式或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型式。
(4) 完工圖：需提供系統完工接線圖二份及VISIO電子檔(需標示線號、跳接線、不同圖面之相關訊息)。
(5) 各項硬體設備需含操作手冊與維修手冊，各項軟體需含操作手冊，若器材設備或軟體只有一套時，除正本手冊(或將光碟由電腦印表機輸出之紙本，圖案文字必須清晰可辨)之外，應另提供一套影印本。上述所孳生之相關費用由立約商自行負擔，原廠隨機附贈之相關光碟者仍需免費提供給本會。
(6) 若無維修手冊須由原廠出具證明，但於日後發現有維修手冊則立約商須補足。
(7) 所有軟體應提供原廠合法使用之授權證明文件，並應提供本購案之所有合法軟體光碟（或其他儲存媒體）給公視工程部，以供日後維修使用。
8. 逾期罰款：甲方未依上述規定期限完成交貨、裝機測試時，除因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由甲方檢附證明文件知會乙方，經乙方同意後得延期外；甲方逾期每逾壹日按合約標的總價款千分之一計罰，前項違約金，以合約總價款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乙方並得視情況解除合約，沒收履約保證金。扣抵方式，由乙方自標的應付總價款逕行扣取；其有不足者，得通知甲方繳納或自履約保證金扣抵，甲方不得異議。上述逾期罰款並不能免除甲方為完成工作和執行其他應盡義務的責任，以及解決因合約引起的其他求償，包括但不限於遲延給付之求償。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9. 交貨地點：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指定地點。
10. 裝機地點：高雄世運場館。
11. 保固：
(1) 立約商於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參年，並在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之維護工作及在正常操作情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若標的物在保固期間內軟硬體有缺點(BUG)，立約商應負責維修或更新改善，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且保固期應延長由缺點(BUG)發生日至缺點(BUG)改善完成日之天數。
(2) 得標廠商須於交貨時提供參年之保固切結書。
(3) 保固保證金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三。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請領貨款前，向公視基金會繳交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三之保固保證金，於參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立約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四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將故障排除。
(5)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立約商應無條件補足。
(7) 立約商應於驗收合格後付款前，交付公視基金會六年內(從驗收合格之翌日算起，非從停產日算起)保證充足之零件(或相同功能之可替代性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28個日曆天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56個日曆天內交貨。
(8) 保固期滿後，立約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修復有故障之設備；立約商不得任意哄抬零件及送修價格。
12. 更新與升級：
(1) 立約商於保固期間內應提供軟硬體之更新與升級至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最佳版本，並不得索取任何費用。
(2) 立約商於保固期過後應提供軟體免費升級且升級時不得提出硬體之更換需求。
13. 若違反第11、12條款，則公視基金會有權選擇拒絕立約商日後到本會參與標案。
14. 訓練：
教育訓練由立約商派員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並得視需要延長，師資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講義之所有費用皆由立約商自行負擔。
15. 付款方式：

(1) 外購部份：信用狀（以開立二張為限，每張不得分批裝運）由本會開立給立約商指定之國外受益人；另信用狀應加註本會收貨驗收合格後，憑本會出具之驗收證明，於當月月底支付信用狀貨款之附加條款，則本會同意立約商開狀時，免繳相對保證。

(2) 其餘款項本會同意俟驗收合格後一次結清支付。

二、系統需求敘述：
MMC收錄/播出系統方塊圖



1. 本案所有主要設備必須為廣播級設備，且核心硬體設備不得為中國製造。

2. 本MMC收錄系統，將各來源信號數位化後，以串列數位介面(HD -SDI：high definition serial digital interface； SD -SDI：standard definition serial digital interface)方式傳輸之後再播出，除另特定說明之外，全系統需合乎下列規格：(各式規格若有疑義，概以SMPTE 292M/259M規範為準)
2-1. 掃描線： HD：1920x1080i及1280x720p； SD：525i

2-2. 數位化取樣： 10 bit

2-3. 縱橫比： HD：16:9；SD：4:3

2-4. 傳輸率： HD：1.485Gb/s（1.485G/1.001）；SD：270Mb/s

2-5. 視頻： Component (Y/R-Y/B-Y)，D1

2-6. 音頻： HD：8通道(channel)； SD：4通道(channel)

2-7. 影像及聲音傳送方式：嵌入式聲音(Embedded audio)，即聲音及影像共用一傳輸線。

2-8. 裝機作業需使用HDTV用線材，接頭需使用線材原廠所推薦之HDTV 專用75ΩBNC頭。

2-9. 適用標準：
2-9-1. SMPTE 274M (1920x1080i/59.94)
2-9-2. SMPTE 296M (1280x720p/59.94)
2-9-3. SMPTE 292M 10-bit (HD)
2-9-4. SMPTE 259M 10-bit (SD)
2-9-5. SMPTE 299M- HD Audio Embeded

2-9-6. SMPTE RP 184- Measurement of jitter in bit-SDI

2-9-7. SMPTE RP 192- Jitter Measurement Procedure in bit-SDI

2-10. 電源供應：
2-10-1. 外部電源：AC 120V±10%，60Hz。

2-10-2. 內部電源供應：各主要設備內部均應有雙電源供應。
2-11. 維修器材：

2-11-1. 設備內若有定期需更換零組件等耗材，自驗收合格日起六年內需提供充足之零件數量。

3. 全系統所使用HD設備均可向下相容SD。

4. 本採購案除了主要設備開列需求清單及規格之外，本系統所需細項器材【如cable、端子及video patch（設備in、out均須經過patch）、網路所需路由器等】不提列數量需求清單，但投標廠商應自行規劃報列並於本會認可的系統中自行運用。

5. 完成本採購案所必要的設備器材而未報列於計畫書中，仍須由立約商免費提供。接頭、壓頭、線材、銲錫及線標等細小零組件與施作方式需於施作前先行取得本會之同意認可。
6. 本案立約商須提供足夠本系統相關所需數量之網路接口。

7. 各工作站之時間須能同步。

8. 本購案完成後須共計：

8-1. 二套note book電腦負責系統設定。

8-2. 至少六套操作收錄及播出的工作站。

8-3. 如果有檔案遷移之工作，須至少二路同時傳檔的功能。

8-4. 且工作站必須為HP、Dell、ASUS或是Acer等同級品之電腦終端機。

8-5. 處理器等級不得低於Intel Core 2 Duo (FSB 1066Mhz)、RAM不少於2G之電腦終端機。
8-6. 硬碟為SATAⅡ 160G以上。
8-7. 獨立顯卡記憶體不低於256M。
8-8. 微軟合法授權windows professional O.S. software。
8-9. 微軟合法授權office最新版軟體。
8-10. 系統還原光碟。
三.主要設備數量表

	項次
	品名
	數量
	備註

	1
	廣播級影音伺服器
	1式
	含設定、操作之軟、硬體


四.主要規格:

1. 廣播級影音伺服器：

1-1. I/O總數為12個，每個I/O均可依需求被設定為Input或Output。
1-2. 12個I/O均具備HD/SD-SDI 兩用之能力。
1-3. 整套影音伺服器12個I/O中至少6個可依時間排程做連續收錄，另外6個可依時間排程做連續播放，且任一個Input錄製的內容須能供給任一個Output播出使用。
1-4. 整套影音伺服器須提供邊錄邊播功能，如果有檔案遷移之作業則需提供邊錄邊傳及邊傳邊播之功能。
1-5. Delay Live: 播出伺服器對同一訊號可有邊錄邊播功能，且輸入與輸出之最小時差不得大於 30 秒。

1-6. 整套影音伺服器可依需求分拆成至少三座獨立的小型影音伺服器。
1-7. 影音伺服器分拆後獨立運作時，仍須具備收錄或依排程做連續播放的功能。
1-8. 在每一硬碟組最多8顆硬碟，且每一硬碟組至少可承受2顆硬碟同時故障的保護設定下，整套影音伺服器的有效儲存容量至少為SD 15Mbps或DV25，350小時。分拆成獨立的小型影音伺服器時，每一座個別的有效儲存容量至少為SD 15Mbps或DV25，100小時，其中一座不可少於300小時，且三座個別時數之總合不可小於650小時。
1-9. 影音伺服器須提供工作記錄。

1-10. Video Server中的Video Clip可以由使用人員選擇Clip中的任一點進行播出及結束。
1-11. HD：SMPTE 292M，1.485 ( 1.485G/1.001 ) Gb/s ; SD：SMPTE 259M， 270Mb/s，525/625，serial digital I/O interface。

1-12. 支援MXF格式。

1-13. 立約商須保證各I/O的保證頻寬，HD：75Mbps；SD：24Mbps； FTP：整套使用至少45MB/s，分拆後獨立使用至少30 MB/s。

1-14. window GUI-based manager for file system，video，audio，network and channel configuration。

1-15. redundant internal power supply。

1-16. reference genlock：NTSC color black reference。

1-17. Video Server內的clip 可直接更名使用，毋須重新錄製。

1-18. 可將real time的Time Code轉錄成VITC訊號。

1-19. 伺服器容量使用至某一底限時，需能告警。

1-20. 本設備須可升級至現有最高等級，且升級後原有設備須能沿用。

1-21. 須能接受本會現有Louth automation系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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